
第 1 页

述概

青岛建置初期，除散落的农、渔村民宅外，有从事商

业、服务业的店铺、作坊、货栈 处，有天后宫、于姑庵、

海云庵等宗教寺庙建筑及总兵府（俗称老衙门）、驻军营房、

电报房等军事设施。当时，民间的房地产交易活动较少，一

般沿袭旧习，采取契约的方式进行。

德国侵占时期，德国胶澳当局禁止民间房地产自由交

年易， 月颁布《置买田地章程》，开始有计划地收买

租借地。根据市区规划建设需要，将建设区域内的土地以

竞标方式出售，用于建造工厂、商店和住宅，并制定了具

体的建筑要求，以加快市区建设步伐。为了便于管理，德

国胶澳当局于 年颁布了《德属之境分为内外两界章

个区，程》，将青岛内界分为 规定了“欧人居住区”和

“中国人居住区”的地域界限。同时，通过公布一系列规定，

明确了租用各类房屋的不同租价、房屋建筑的规划要求、审

批程序和收费标准等。房地产权属管理以土地为主，按照

地段、地号、业主姓名、土地面积、使用目的不同分别建

立土地产籍册。房地产转移时，进行转移登记，有关手续

费统一收取。民间发生的房地产纠纷，由第二审法院（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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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胶州湾上等法院）按民事诉讼受理。

日本第一次侵占时期，日侨大量涌入青岛，为便于日

本人购买土地和房屋，日本青岛守备军当局于 年取消

了土地增值税，民间买卖土地只征收 的契税。至

年底，日本人强买土地达 亩，每亩地价仅

元，只及当时地价的 。这期间民间建筑发展较快，全市

共增建 处，总建筑面积达房屋 平方米，以日本

旧做法人所建店铺、工场居多。房地产管理基本上沿袭 ，只

是对不动产证明及登记等项手续另订特别规则，对不动产

买卖、赠与、分割过户的收费标准也作了部分调整，公有

地则由当局垄断出租，以收取巨额租金。

北洋政 年胶澳商埠当局共接收市有府统治时期，

处公房 ，建筑面积 年，新达 万平方米。

处。建房屋 处，建筑面积其中，中国人建

平方米，以住宅、小商店居多，主要集中在台西区和观海

山一带。为加强对房地产的管理，胶澳商埠当局先后颁布

了一系列规章，对房地产交易的收费办法、标准、房地产

的普查、官产房屋修缮、公有房产出租等作了规定。这一

时期民间发生的房地产纠纷，由青岛地方审判厅受理。

南京国民政府第一次统治时期，青岛市人口迅速增加，

市区房屋建筑增长较快。为了加强管理，市政府确定由财

政局负责对全市市有房产的租赁、产权转移或变更实施管

理。 月颁布《不动产移转年 证明许可规则》，凡声请

移转者，必须填写不动产移转证明书，经主管机构审查复



第 3 页

核后登记发证，对各类过户的收费标准也相应做了调整。

年 月，颁布《青岛市市有房产出租规则》，对市有

房产的租赁管理、租金确定、收缴办法、房屋修缮等作了

规定。 年，对全市各类土地产籍图册进行清理，将其

中的外文译成中文。 年颁布《青岛市不动产移转评估

暂行规则》，规定凡买卖私有地公有建筑物评估价值时，应

按其建筑之种类与优劣分等级进行定价，并规定了具体的

价 月至格 年标准。 年底，对全市土地进行测

量， 年印制 年的市区地图。出版比例为

在全市进行公私土地及地上物登记，换发土地权利书状。这

一时期，房地产纠纷由市财政局所属第三科房地股受理，不

服者由法院判决。

年底，全市新建日本第二次侵占时期， 房

屋 平方米。在房地产处，建筑面积 管理方面，

年 月颁布《都市计划收用土地及禁止买卖办法》，市

区的房地产全部停止权利移转。 年 月成立东亚株

式会社，掌管土地废筑之售卖、放款、租房及建筑包工，垄

断土地房产的处置交易。

南京国 年民政府第二次统治时期， 月成立青

岛市房产委员会，负责处理日伪房产以及中国民众被日伪

年，先后强占房产的接收保管和发还事宜。 颁

布《青岛市处理敌伪房地产暂行办法》等规定，由南京国

民政府敌伪产业处理局青岛分局和青岛市房产委员会共同

接收公房 栋，包括市有的办公用房、商业用房、学校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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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含工厂），房屋估价约 亿元。房地产管理方面，

年成立地政局，设土地登记处，负责全市土地行政事宜和

登 年记工作。 月，公布《青岛市市有房产出租规

则》，规定了租赁双方的权利义务和房屋租价的确定办法，

并 月，颁布《青岛年实行保证金制度和铺保制度。

市市有不动产计租暂行办法》，首次将市区划分为四个区

域，分别制定了房屋租金标准，同时，将不动产分为铺房、

住宅、公共建筑、工厂房、仓库和空地 类，按建筑物新

旧程度和地理位置及卫生设施差异分别计 年租。

月，制定了新的房屋估价标准，并首次制定了房屋折旧年

限和折旧率及建筑改良物估价标准，对房地产交易的收费

标准也相应做了调整。

青岛解放后，中国人民解放军青岛市军事管制委员会

按照按系统分头接管、统一管理的原则，接管房产

栋处， 栋， 间；代管房产 ，处，

间。 年 月，青岛市房地产管理局成立，对全市房地

产实施行政管理。 年 月，青岛市人民政府颁布《青

岛市代管房地产暂行办法》，对代管房地产的范围进一步予

以明确，并对代管房的管理作了规范。至 年，全市代

处管房地产达 ，建筑面积 平方米。此期间，青

岛市人民政府先后颁布了《青岛市公共房产租赁暂行办

法》等规章，对公共房产的租赁、修缮；房地产交易的登

记、审批、缴费标准；民有房地产的管理、租赁、修建、纠

纷处理；公私房地产的所有权登记、他项权利登记、移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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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记、变更登记、注销登记、更正登记、证照遗失登记的

赠范围和程序；公私房地产发生买卖、典当、 与、交换、分

析、继承时应缴纳的契税标准以及青岛市的住宅统一建设

等均做了比较具体的规定，使全市房地产管理初步纳入规

范化管理轨道。

月，青岛市开展了对私有出租房年 屋的社会主

义改造，确定出 平方米以上为改造租私房以建筑面积

起点，同时，对教会所有出租房产、工商业资本家的出租

房产和工商业用房一律进行改造，伙有房产如系全部出租

并符合改造起点者，亦进行改造。改造形式采取国家经租

的形式，改造房产由国家统一租赁管理、统一修缮、统一

分配使用，纳入改造的房产按照国家经租房租金标准付给

年 月底停止支房主固定比例的租息，至 付。

“文化大革命”时期，青岛市房地产业的发展受到一定

影响，正常的房管秩序被打乱； 年组建的房屋普查队，

于 年解散；私房交易活动一度被禁止，房产纠纷的调

处工作也处于停滞状态。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

后，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进行，青岛市的房地产业有了长

足发展。城市房屋建设采取旧城改造与新区建设相结合的

办法，在旧城改造中坚持以改造棚户区为主，加快了建设

步伐，居民的住房水平不断提高。这期间，制订颁布了一

系列房产管理法规、规定，加强了公、私房及城市房屋拆

迁管理，房产管理工作逐步走上法制化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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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了城镇住房普查和房产 年全面登记。

户，房月，全市开展城镇房屋普查，共普查 屋

栋，总建筑面积 平方米，全市人均住房

使用面积 平方米，人均居住面积 平方米。 年

月至 月，对市区和年 市辖县（市）、区各类房产

（部队营房除外）进行全面登记。全市实际登记 件，

建筑面积 万平方米；发放房屋产权证 件，

总建筑面积　 万平方米。

落实了房产政策，基本解决了私房社会主义改造遗留

问题和部分代管房产问题。至 年底，退还“文革”房

产产权 处，建筑面积 万余平方米，占全部应退总

数的 。处理落实各 件，占总类私房遗留问题

数的 ；应予迁户腾房的已完成 户，占总数的

。

规范了民用旧房估价标准，开放了房产交易市场，活

跃了房产交易活动。 起，交年市内五区房产交易

易面积 平方米，交易金额 年元；

交易数上升至 平方米处，交易面积 ，交易金

额 元。达

规范市区的换房活动，解决了市民换房难的问题。

月年 至 月年 户，，全市办理换房登记手续

户，成换成 功率为 ，较好地解除了部分居民

的居住不便和后顾之忧。

调解、裁决房产纠纷和房屋拆迁纠纷。随着城市房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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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的发展，房产市场日趋活跃，各项交易活动不断增加，

房产纠纷也有所增长，比较突出的是公有房产买卖、租赁、

使用纠纷和 年，共裁决市内五房屋拆迁纠纷。

起区房屋拆迁纠纷案件 。 年 月起，青岛市房产

管理局依据《青岛市城市公有房产管理暂行办法》，开始受

年底，共受理公有房理公房纠纷案件，至 产纠纷案件

起，结案 起。

建立了白蚁防治机构，开展了白蚁蚁害重点调查，对

房屋白蚁蚁害及进口木材中携带的白蚁进行灭治。

年，全市灭治白蚁 起，保护房屋总建筑面积

万平方米。

截至 年底，青岛市市内五区实有房屋建筑面积

万平方米，其中住宅建筑总面积 万平方

米。直管公房建筑面积 万平方米，其中住宅建筑面

万平方米；人均居积 住面积达 平方米。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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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篇

理管 体 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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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管理机构

德国侵占和日本第一次侵占时期，青岛无专门的房产

管理机构，只设土地管理机构，专司全市地政管理事宜。

年北洋政府接收青岛后，设立胶澳商埠督办公

月，改财政年署，以财政课兼理地政事宜。 课为财

政局，内设房地科，专理地政房产事 年 月，改宜。

财政局为财政科，内设房地股，另设临时清丈房地事务的

月，清理官产处裁撤，清理官 年产处。 财政科设房

地 月，将清丈股并于房地股。、清丈两股，同年

南京国民政府第一次统治初期，设土地局专理地政事

宜。 年 月，土地局裁撤并于财政局，设为第四科，专

司地政事宜；第二科辖租税股、捐费股，专司收取房地产

年，财政局内设房地科有关租税捐费等事宜。 ，专理

全市房地产行政管理事宜，下设房地股、登记股、测绘股。

主要职权范围为：处理公、私土地房产事项；负责土地房

产登记及移转、过户、发照；清丈、测绘土地、绘制地籍

表册和发行官契等事项。

日本第二次侵占时期，仍设财政局，其权属范围基本

未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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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国民政府第二次统 日成治 月时期， 年

立青岛市房产委员会，负责处理日伪房产及被日伪强占房

产的接收、保管和发还等事项。 日成立青岛敌月 伪产

业处理局，下设秘书处、清算处，清算处辖第三组主管有

关房地产及商店 月事项。 年 日，成立青岛市地政

局，负责全市土地使用、整理地籍等地政事宜。中央信托

局青岛分局负责代理市政府复估、招标、投标、出售敌伪

房地产（包括商店、住宅等），并收取手续费；中央信托局

青岛分局与市财政局、地政局成立联合办事处，代办出售

敌伪房地产契税登记过户事宜。国民政府经济部冀鲁特派

员办事处掌管处理敌伪强占工厂房屋发还标售等事项；青

岛市财政局负责出租公产、管理公产、征收租税等事宜；建

房、修房等事宜由工务局负责。

青岛解放后，中国人民解放军青岛市军事管制委员会

房产部接管了国民政府中央信托局青岛分局，办公地址设

号。其后不久即启用“中国人民解放于馆陶路 军青岛市

军事管制委员会房产部”印章，下设秘书组、人事组、租

赁组和管理组四个组，约 人。 年 月设修建科，下

设会计股、购料股、运输股和工程队共 人。 月，年

撤销房产部，成立青岛市房地产管理局，下设秘书科、房

产科、地政科、人事科和清理科共 人。另成立青岛建

筑公司，下设经理课、秘书课、人事课、总务课、财务课、

营业课和工管课，木厂、铁厂和油漆厂，共 人。设房

地产信托公司，下设秘书室、人事室、信托课、经租课、财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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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课和管理课，附设房地产交易所，辖市北、市南、台东、

台西和沧口（含四方区）五个办事 人。处，共 年

初，由市区七个公营建筑修缮公司合并成立青岛市建筑工

程公司，归市房地产管理局领导，并设立房地产信托公司

四方区办事处（原沧口与四方设 年春，一个办事处）。

青岛市房地产管理局辖属的青岛市建筑工程公司划归青岛

市建筑工程局。市房地产管理局下设秘书科、人事科、财

务科、计划科、公房科、民房科和地政科。成立修缮工程

队，撤销房地产信托公司，另成立房产公司。原房地产信

托公司的六个区办事处直属市房地产管理局领导，改为按

行政区设立的派出机构；原房地产交易所划归局民房科管

辖。 年，市房地产管理局编制调整，下设局长办公室，

人事科、财务科、房管科、基建科和地政科，辖市南、市

北、台东、台西、四方、沧口区办事处和局属修缮工程队。

年 月，为改进房产机构体制，原设市内各区房产办

事处改为房地产管理科，划归各区人民委员会领导。同年

月，房地产管理局也相应调整机构，设办公室、房产科、

统建科、财务科和修建工程队，将原属区一级房产管理、养

护与市城市建设局下放各区领导的工区，合并成立市人委

月，青岛市房地产领导下的建设局。 年 管理局改名

为青岛市房产管理局，原地政工作移交城建局。同年 月

日起，正式与城建局具体办理交接工作事宜，并启用

“青岛市房产管理局”印章。局设秘书科、人事科、房产科、

基建科和财务科。 年 月，青岛市房产管理局编制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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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局设秘书科、人保科、计划财务科、修建科、房产管

理科，编制 人；下设材料生产供应站为局直属事业单位，

辖水泥预制厂、器材厂、炉渣砖厂、运输队；原修建工程

队所属三个工区合并为二个工程队，归局直属领导；市内

各区撤销建设局，成立房产局驻区派出机构，分市南、市

北、台西、台东、四方和沧口区房 人。事处，编制产办

日起，原市民月年 政局社会福利采石厂，转为集

体所有制企业，交由市房产管理局领导。 年，青岛市

房产管理局压缩行政管理机构，保留秘书科、人事科、计

划财务科、房管科 人。同年，撤销修建科，定编 月

日，局属各区房屋修缮服务队和市手工业管理局所属房屋

修缮服务社合并为青岛市房产管理局房屋修缮工程处，并

按区划成立五个工程队，原第一、第二修缮服务社全部归

市房产管理局统一领导，由房屋修缮工程处管 月辖。同年

日，撤销台西区建制，青岛市房产管理局台西办事处于

月随之撤销，根据调整的区划方案，分别并入市南区房产

办事处、市北区房产办事处。 年，市房产管理局设办

公室、人事科、财务科、房管科、保卫科、计划科、劳工

科。局直属机构有房屋修缮工程处，辖直属工程队、市服

务队、五区社会服务队；撤销工程处材料供应站，成立局

直属材料供应站，辖运输队、器材加工厂、预制构件厂；局

派出机构有市南、市北、台东、四方、沧口房产办事处。

年 月 日，青岛市房产管理局房屋修缮工程处改称青岛

市房产管理局第一修缮工程处，其辖属的原市内五区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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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队，按顺序改为处属第一、二、三、四、五房屋修缮

队，局直属工程队也归第一修缮工程处领导。新成立青岛

市房产管理局第二修缮工程处，辖属台东、四方工程队，并

把各区街道服务队统一 个房屋修改成市南、市北、四方

缮门市部。

月年 日，青岛市革命委员会（简称市革委）

发文承认“青岛市房产 日，年 月局革命委员会”。

青岛市建筑材料公司、青岛市房产管理局和青岛市城市建

设局三单位合并成立青岛市基本建设局革命委员会，原青

岛市房产管理局为基建局二大队筹备小组。 年 月

日，市革委发文撤销基本建设局建制，恢复市城市建设

局、市房 年 月，青岛产管理局、市建筑材料公司。

市房产管理局革命委员会设办公室、生产指挥部（内设办

公室、计划统计组、施工组、财务组、劳工组、房产管理

组）；辖建筑工程处和市南、市北、台东、四方、沧口房产

办事处。 年，青岛市房产管理局第二建筑工程处划归

青岛市建筑工程局，改为青岛市第三建筑工程公司。

年，青岛市第一建筑工程公司改为青岛市房产管

理局所属青岛市第一住宅建筑公司，设立青岛市第二住宅

建筑公司、青岛市房屋修建公司、青岛市房产管理局材料

生产供应处。局行政设办公室、计划施工科、财务科、劳

工科、安全科、房产科、设计室、科技科、信访科、生产

节约办公室、人防办公室；局下设市第一、第二住宅建筑

公司和市房屋修建公司、局材料生产供应处四个县级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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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并辖五区房产管理办事处 日，月 成立青。 年

岛市统一建设房屋办公室，设在青岛市房产管理局。

年 月 日成立青岛市白蚁防治所。 年，青岛市房产

管理局调整机构，局设行政办公室、房产科、综合科、劳

动工资科、财务科、行政科、教育科、设计室。局直属单

位有青岛市第一住宅建筑公司、青岛市第二住宅建筑公司、

青岛市房屋修建公司、青岛市房产管理局材料生产供应处；

市南、市北、台东、四方和沧口区房产办事处；市房产管

理局 青岛市房直属工程队、 地产职青 工岛市白蚁防治所

中等 月 日，专 青岛市房屋业学校 拆迁领导。 小年

组办公室更名为青岛市房屋建设统一动迁办公室，设在市

房产管理局，与原成立的青岛市统一建设房屋办公室各司

其责，合署 年办公。 月成立青岛市建筑装饰工艺工

程公司。 月 日，市房年 产管理局组织机构再作调

整，局设秘书科、公房管理科、私房管理科、综合管理科、

财务科、劳动工资科、科技教育科。局直属青岛市第一、第

二住宅建筑公司、青岛市房屋修建公司、青岛市房产管理

局材料生产供应处，市南、市北、台东、四方、沧口房产

办事处，青岛市房产管理局直属工程队、青岛市房产管理

局设计室、青岛市房地产职工中等专业学校、青岛市房屋

建设统一动迁办公室、青岛市房产管理局换房站、青岛市

白蚁防治所、青岛汇泉酒家。 年 月，成立青岛市商

品 年 月房开发经营公司； 日，成立青岛市房产经

营公司，均直属青岛市房产管理局 年领导。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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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青岛市房 个科（室）改处，局秘产管理局内部机构

日书科改为局办公室。同年 月 ，市房产管理局原五区

房产办事处改称为房产管理处 年。 月成立青岛市住

房制度改革领 月导小组办公室 年。 日，青岛市白

蚁防治所更名为青岛市白蚁防 月治研究所。同年 日

青岛市房产管理局工程质量监 年督站分站成立， 月

日改名为青岛市工程质量监督站房产管理局分站。

月年 日，青岛市房产管理局调整内部机构，私房管理

处、公房管理处合并为房产管理处，增设房产纠纷调解裁

决处。 年 月，成立青岛市房产管理局监理处。

年 月 日，青岛市房地产职工中等专业学校更名为青岛

房产职工中等专业学校。同年 日增设市房产月 管理局

审计处， 月 日增设市房产管理局法制处。至 年底，

青 个处室，直属单位岛市房产管理局内部机构设置为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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